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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办法，调整原油、天然气等品目资源

税税率。自2010年 6月1日起，率先在

新疆实施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同

年12月1日，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大到内

蒙古、甘肃、四川、青海、贵州、宁夏等

12个西部省区。这次修改后将拓展到全

国执行。新《实施细则》第十六条明确了

其实施时间，规定“本细则自2011年11

月1日起施行。”将新《实施细则》与新《条

例》在全国同步正式施行，增强了法律、

法规的执行力。

三、删除的两条内容

将旧《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纳税人具

体适用的单位税额，由财政部根据其资

源和开采条件等因素的变化情况适当进

行定期调整”及第十二条“本细则由财政

部解释，或者由国家税务总局解释”删除。

删除原因：这次资源税改革仅涉及

原油、天然气，没有调整煤炭、其他非金

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的税率标

准。为促进资源节约开采利用、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保护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财政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继续研究推进其他资源品目

资源税改革，条件成熟时将逐步扩大从

价定率计征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水平，以

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新《条例》

明确了税目、税率的部分调整，由国务院

决定。所以，新《实施细则》删除了适用

税额由财政部调整和解释的内容。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县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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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6日发布的《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石油企业在境外从

事油（气）资源开采所得税收抵免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1]23号，以下简

称财税 [2011]23号文）无疑是我国石油

企业走出去的福音。该文件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

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125号，以下简称财税 [2009]125

号文）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就我国石

油企业在境外从事油（气）资源开采所得

计征企业所得税时抵免境外已纳或负担

所得税额的有关问题做出的重大调整，

而且这种调整无疑会给石油企业带来重

大的税收利好。

一、允许石油企业选择使用综

合抵免限额法

按照财税 [2011]23号文规定，石油

企业可以选择按国（地区）别分别计算[即

分国（地区）不分项 ]，或者不按国（地区）

别汇总计算[即不分国（地区）不分项 ]其

来源于境外油（气）项目投资、工程技术

服务和工程建设的油（气）资源开采活动

的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财税[2009]125

号文第八条规定的税率，分别计算其可

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上

述方式一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石油

企业选择采用不同于以前年度的方式（以

下简称新方式）计算可抵免境外所得税

税额和抵免限额时，对该企业以前年度

按照财税 [2009]125号文规定没有抵免

完的余额，可在税法规定结转的剩余年

限内，按新方式计算的抵免限额中继续

结转抵免。

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授权石油企业自

行选择是采用传统的分国不分项的抵免

方法，还是新的不分国也不分项的抵免

方法。不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方法就是通

常所说的综合抵免法。

1. 综合抵 免法的优势。在财税

[2011]23号文出台之前，我国税法虽然

规定了分国不分项的境外税收抵免方

法，但是税法也授权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可以规定其他的抵免方法。因

此，财税 [2011]23号文并非如部分媒

体宣扬的那样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法外开恩”，而是基于税法的授权对石

油企业走出去的特殊情况做出的特殊规

定。从税收征管手续的简便程度来看，

采用综合抵免限额计算更加方便，境外

税收可以获得国家彻底的抵免。

笔者认为，综合考虑我国企业海外

投资国越来越多的实际趋势，以及企业

办税人员的整体素质，并基于我国鼓励

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将石油企业由

采用通用的分国抵免，到允许其自行选

择分国抵免或者综合抵免，即允许石油

企业汇总全部符合财税 [2011]23号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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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境外所得和境外已纳税款，按照不

高于我国实际税负的原则予以抵免，是

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操作不仅可减轻

境内石油企业境外投资的实际税负，降

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充分保障跨

国纳税人走出去以后的境外投资利益，

而且这样操作并没有突破限额抵免的

总体要求，也不会侵蚀我国企业的境内

所得税税基，同时还有利于简化征管工

作，降低征管难度。

2.综合抵免只限于部分项目，其

他项目抵免不适用综合抵免。财税

[2011]23号文只允许企业汇总抵免部分

所得的境外税款，即只限于石油企业来

源于境外的油（气）项目投资、工程技术

服务和工程建设的油（气）资源开采活

动的应纳税所得。换句话说，石油企业

走出去取得的其他境外所得，仍然采用

传统的分国抵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石油企业的境外所得税抵免还不是完全

意义上的综合抵免，对综合抵免的项目

是有明确限制的。笔者推断，国家在政

策层面主要是鼓励石油企业走出去进行

油气项目投资、提供工程技术服务和工

程建设的油（气）资源开采活动，对于石

油企业走出去取得的其他性质的所得，

尚未特殊照顾的必要。

二、增加石油企业间接抵免的

企业层级

财税 [2011]23号文规定，石油企业

在境外从事油（气）项目投资、工程技术

服务和工程建设的油（气）资源开采活

动取得股息所得，在按规定计算该石油

企业境外股息所得的可抵免所得税额和

抵免限额时，由该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

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按照财

税 [2009]125号文第六条规定的持股方

式确定的五层外国企业，即第一层：石

油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

业；第二层至第五层：单一上一层外国

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该石

油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

财税 [2009]125号文第六条规定持股方

式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

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此前，财税 [2009]125号文将境外

所得间接抵免的范围确定为向下境外

三层控股公司，简单地说，石油企业间

接抵免的范围只限于境外子公司（一层

外国企业）、孙公司（二层外国企业）和

重孙公司（三层外国企业）。按照这一规

定，对于处在第四层、第五层控股模式

的外国企业，其在境外缴纳的税款就不

能纳入间接抵免的范畴。虽然国税发

[2009]82号文的出台部分解决了返程投

资的纳税人的身份界定和重复纳税问

题，但在税收实务中，我国居民企业走

出去进行境外投资的组织机构实际上却

远比三层外国企业控股模式要复杂，很

多我国境外投资的控股企业层级多达

五层以上。这就在制度上导致这些企业

的境外税款的抵免不是很彻底。财税

[2011]23号文的出台将石油企业的境外

所得抵免扩展到境外五层外国企业，也

就意味着抵免的程度大大提高。

三、2010年度汇算清缴可适用

财税[2011]23号文

除了上述两项石油企业境外所得税

收抵免的特殊规定以外，财税 [2011]23

号文并未对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其他事

项做出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其他事项

的处理仍应按照财税 [2009]125号文的

有关规定执行。但需要注意的是，财税

[2009]125号文是追溯至 2008 年1月1

日开始实施，财税 [2011]23号文是自

2010年1月1日起执行。也就是说，石油

企业 2008年度和2009年度的境外所得

只能采用财税 [2009]125号文规定的分

国抵免和境外三层间接抵免。

因财税[2011]23号文的发文日期是

2011年5月26日，此前，部分石油企业已

经完成了2010年度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

缴，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2010年度企

业所得税退税的问题。但直至2011年11

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并未就2010年度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有关问题发布通知，

导致个别走出去的石油企业纳税人怀疑

税务机关是否会受理有关涉及自身2010

年度的退税申请。笔者认为，石油企业应

及时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

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

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

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

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

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其实，该规

定正是对纳税人申请退税利益的根本保

护，既然财税[2011]23号文已经明确适用

于2010年度，石油企业千万不要因此丧

失机会，而应尽早和主管税务机关联系

退税或抵顶2011年度及以后的税款。

（作者单位：中国转让定价服务联盟

/中翰联合税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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